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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8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安凯客车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14 

 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6年 4 月 8 日，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本公司”）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关联董事查保应先生、李永

祥先生回避表决。会议以 9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为控股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5 年

年度股东大会表决。具体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一、拟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 

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江淮客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淮客车”，

公司持有其 60.81%的股权）、安徽安凯金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安凯金达”，公司持有其 88.4%的股权）和安徽安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凯车桥”，公司持有其 40%的股权）贸易及融资业务的顺

利开展，我公司为其在银行及银行分支机构的授信提供担保，总额度不超

过 5.3 亿元人民币。 

在具体办理过程中，公司将根据担保合同的具体金额要求被担保的控

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拟具体明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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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担保方 银行名称 金额（万元） 

江淮客车 

交通银行 9,000 

徽商银行 5,000 

中信银行 4,000 

兴业银行 15,000 

光大银行 10,000 

建设银行 3,000 

安凯金达 中信银行 3,000 

安凯车桥 
光大银行 1,000 

兴业银行 3,000 

合计 53,000 

二、履行的程序 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表

决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查保应

先生、李永祥先生回避表决。本事项获得了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，全

体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。  

    本事项尚需提请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  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 

  1、公司名称：安徽江淮客车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合肥市包河工业区花园大道 23 号 

注册资本：壹亿叁佰陆拾捌万圆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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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查保应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范围：客车及配件制造、销售，汽车、农用车改

装，汽车技术开发、产品研制，进出口业务（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） 

与上市公司的关系：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60.81%的股权 

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江淮客车总资产 865,324,779.99 元，负债

总额 721,687,718.96 元，净资产 143,637,061.03 元,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 11,314,933.12 元。（本数据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审计） 

2、公司名称：安徽安凯金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合肥市包河区葛淝路 97 号 

注册资本：叁仟肆佰万圆整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军 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公路运输。一般经营项目：汽车及配件生

产、加工、销售及技术服务，农业机械及专用机械开发、生产、销售及技

术服务，润滑油、化工产品、木材、塑料制品、文化用品、粮油制品、日

用百货、五金交电销售，水电安装。 

与上市公司的关系：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88.4%的股权 

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安凯金达总资产 213,159,597.86 元，负债

总额 175,077,396.17 元，净资产 38,082,201.69 元；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 1,703,306.66 元。（本数据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审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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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司名称：安徽安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葛淝路 1 号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5,600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查保应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：汽车车桥及配件的开发、制造、销售，机

械设备制造、销售。 

与上市公司的关系：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40%的股权 

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安凯车桥总资产 672,851,433.10 元，负债

总额 520,169,171.42 元，净资产 152,682,261.68 元；归属于母公司所有

者的净利润-65,357,412.47 元。（本数据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审计） 

四、担保的主要内容  

1、为江淮客车在银行及银行分支机构的授信提供担保： 

担保金额：不超过 4.6 亿元人民币 

担保期限：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召开 2016 年年度

股东大会做出新的决议之日止。 

所提供担保的授信业务范围：融资类保函、非融资类保函及信用证业

务等。 

2、为安凯金达在银行及银行分支机构的授信提供担保： 

担保金额：不超过 3,000 万元人民币 

担保期限：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召开 2016年度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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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做出新的决议之日止。 

所提供担保的授信业务范围：融资类保函、非融资类保函及信用证业务

等。 

3、为安凯车桥在银行及银行分支机构的授信提供担保： 

担保金额：不超过 4,000万元人民币 

担保期限：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召开 2016年度股东大

会做出新的决议之日止。 

所提供担保的授信业务范围：融资类保函、非融资类保函及信用证业务

等。 

五、公司累计担保情况  

本次担保业务发生之前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0 元，无逾期担保；

对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额为 11,596万元,占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

产的 9.06%。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5.3 亿元人民币，占公

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1.42%。 

六、公司董事会意见  

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符合《关于规

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【2005】120号）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，有利于支持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，且被担保对象经

营稳定，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，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 

  本事项董事会审议前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，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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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

案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1、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关联董

事实施回避了表决，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 

2、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，是公司基于支持下属控

股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做出的决策，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

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履行了相应的程序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

行为。  

同意该事项。 

 

八、备查文件  

1、安凯客车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   

2、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

 

   特此公告 

 

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4 月 12日 


